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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體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7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1段1號
承辦人：科員 謝妤婷
電話：03-3194510#6013
電子信箱：10073667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龍興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5月27日
發文字號：桃體競字第1140007524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376735101E_11400075241_ATTACH1.docx)

主旨：有關本市體育總會攀岩委員會辦理「114年桃園市運動

會－市長盃抱石運動錦標賽」申請變更競賽規程一案，請

轉知所屬周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體育總會攀岩委員會(下稱攀委會)114年5月9日桃

體攀岩字第1140000002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賽事由本局主辦，攀委會承辦，為接軌IFSC攀岩裁判

規則與中華民國山岳協會規定，變更競賽規程，說明如

下：

(一)報名費用調整：報名費由新台幣(下同)1,600元變更為

1,800元。

(二)比賽組別：取消辦理男子乙組及女子乙組。

(三)退費辦法調整，說明如下：

１、活動開始日前第十四日至第二十一日以內：扣除代辦

費與活動費用10%後退回剩餘費用。

２、活動開始日前第八日至第十三日以內：扣除代辦費與

活動費用20%後退回剩餘費用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140003981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05/28 08:5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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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活動開始日前第一日至第七日以內：扣除代辦費與活

動費用30%後退回剩餘費用。

(四)變更報名截止日：由114年6月6日23時59分止延至114年6

月8日23時59分止。

三、檢附旨揭賽事修正版競賽規程，或請逕至本局網站

(http://www.dst.tycg.gov. tw)－活動訊息區下載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、本市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國中、本市各私立國小、國立中
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

副本：桃園市體育總會攀岩委員會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
36


